阜阳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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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	委托单位
	

	
	经费来源
	

	
	委托内容
	检测项目及要求：

	
	样品信息
	样品名称
	
	数量
	

	
	
	样品特征
	理化性质：   

	
	
	
	危险性
	□无 □有毒□放射性 □易爆 □易燃 □其他：

	
	
	保存条件
	

	
	
	余样处理
	□ 自取       □承检方自行处理

	承
检
单
位
	承 检 单 位
	

	
	仪 器 名 称
	

	
	测 试 费 用
	元，大写：

	双方约定：
1. 委托方对送检样品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并对样品中包含的任何已知的或潜在的危险，如放射性、有毒或爆炸性，应事先声明，否则后果由委托方负责。
2. 承检单位有无检测资质应事先向委托方说明，委托方自主决定是否进行委托检测，委托方代表签字后视为知晓承检单位有无检测资质情况。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，委托方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于检测结果发送之日起15日内向承检单位书面提出，不可重复性试验及样品返回委托方后不再接受检测质量申诉。
3. 除委托方有特殊要求，承检单位对剩余样品的保管时间最长为15天，逾期将由承检单位自行处理。
4. 委托方一次性结清测试费用，持收费凭证领取检测结果。
5. 测试人员应做好检测服务过程中的安全保密工作，为用户保守技术和数据秘密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 未经承检单位同意，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其他不当宣传。

	
委托方代表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  月      日
	
承检方代表签字（测试人员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